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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先生﹕  

消防處通函二零零一年第四號 

第 I部﹕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第 II部﹕暫緩警報傳送系統 

第 III部﹕水霧系統 

 

 

本通函公布視像火警警報系統經修訂的標準，以及認可使用暫緩警

報傳送系統和水霧系統。有關詳情分別載於隨信附上的第 I、 II 及 III

部。  

 鑑於建築物設計和守則的轉變、現代消防技術不斷進步、消防安全

設施的成本效益問題、遵守消防安全規定的困難，以及新消防安全概

念和標準等種種原因，消防處認為需要不斷檢討防火措施。本處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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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並已初步定出五個檢討事項。我們透過發出資料

文件和舉行會議，已徵詢業界和有關專業團體的意見。我們其後已就

標題所述的三個事項作出決定，現發出本通函公布有關內容。  

 至於其餘兩個事項，即「以英國防損委員會準則取代英國火險協會

火警偵測系統準則第 12 版」及「排煙系統的啟動裝置」，我們仍需進

行更詳細的研究才可作出最終決定。  

 

 

 

 消防處處長  

(劉貴山               代行 ) 

 

連附件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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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部 

根據《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安裝的 

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請將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發出的消防處通函一九九七年第

十號和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日發出的消防處通函一九九九年第五號毀

掉，並即時以本通函第 I 部取代。各項重要的更改載於下文，以方便

參考﹕  

(i)  英國標準 5839﹕第 1 部分﹕1988 第 9 .7 條有關視像火警警報系

統的規定，與現行的美國國家防火協會標準 72 同樣獲得認可；

以及  

(ii)  視像火警警報系統使用的交流電、應急發電機提供的輔助電源或

未經過總掣的電源均獲得認可。  

2.  根據屋宇署出版的《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第 5 .3 段，

公共用途樓宇內裝設的火警警報系統，必須包括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這項規定適用於所有新建成或經大幅度改建的樓宇，而這些樓宇的建

築圖則是本處在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或之後首次收到的。  

3.  視像火警警報系統必須按以下其中一項標準安裝﹕  

(i)  美國國家防火協會標準 72﹕國家火警警報守則第 4-4 條，但規定

要用紅色閃燈。這項現行標準維持不變，本處在一九九七年七月

二十八日與有關各方舉行諮詢會議時通過這項決定；或  

(ii)  英國標準 5839﹕第 1 部分﹕1988 第 9 .7 條。引入這項標準有三

個原因。第一，由於有關規定能實際有效地提醒聽覺有問題的

人，所以不會改變現行的安全標準。第二，相對於美國國家防火

協會標準 72，遵守這些規定困難較少和成本較低。第三，有關

火警偵測系統的所有規定都是以英國標準為藍本的。  

4.  為視像火警警報系統進行驗收測試時須符合的準則，詳列如下﹕  

(i)  所有視像火警警報系統都必須註明“FIRE ALARM 火警”的字

樣。英文字和中文字的高度，分別不應小於 10 毫米和 15 毫米； 

(ii)  所有視像火警警報系統除了可使用電池提供的直流電和後備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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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外，也可以使用交流電及由應急發電機或未經過總掣供應的輔

助電源；  

(iii)  除上文第 ( i)和 (ii)分段外，現行的驗收標準繼續適用於按照美國

國家防火協會標準 72 安裝的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iv)  英國標準協會執行委員會已經證實，英國標準並無指定視像火警

警報系統閃燈的顏色和照明程度。根據本處所得資料，紅色和黃

色是最常用的顏色，而本處已採取務實的方法決定視像火警警報

系統須達到的能見程度。為了切合本港的情況，根據英國標準

5839 安裝的視像火警警報系統的驗收準則如下﹕  

(a) 視像警告信號必須是紅色閃燈，以確保與現有的裝置保持一

致；以及  

(b) 紅色閃燈的光度最少要達到 15 燭光。至於安裝相隔距離，基

本規定是在所有須受保障的地方內，視力正常的人可以看到

紅色閃光。而關於安裝的一般指引，是必須在每一個消防喉

轆和火警鐘掣附近安裝一盞閃燈，而每個房間內亦須最少安

裝一盞。閃燈與閃燈之間的距離不可超過 60 米。  

5.  樓宇內公眾人士可到達的地方，應按照附表的一般指引安裝視像

火警警報系統。本處已經根據《設計手冊》第 3 .6 條稍為修改關於酒

店和所需樓梯安裝的規定，以免不必要地安裝過多閃燈，例如只有

2%的客房須安裝這系統。請注意，為貫徹《設計手冊》的精神，本

處認為附設於住宅樓宇的會所設施和停車場樓層、服務式住宅，以及

半永久式學生宿舍應獲豁免遵守有關規定。  

6.  樓宇圖則只應顯示裝有視像火警警報系統的範圍，無須詳列閃燈

的位置；而後者應該列明在消防裝置圖則內，連同表格 FSI/314 一併

向本處遞交。  

7.  《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第 5 .11 段 (火警警報系統 )

的規定，會在下次修訂時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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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像火警警報系統的適用範圍  

樓宇類別／用途性質 欄 1— 信號必須覆蓋的範圍 欄 2— 信號無須覆蓋的範圍 

銀行、零售及批發店、商

場、街市、食肆  

?? 所有範圍，包括通道地方、公用通道和

廁所。  

?? 不讓顧客和訪客進入的地方，例如辦公

室、貯物室、機房、員工廁所等等。  

?? 1996年耐火結構守則規定的所有樓梯，

包括與規定的樓梯相連的防煙廊。 

商業及公眾停車場  ?? 所有範圍，包括公用通道、大堂、走廊

和廁所。  

?? 不讓顧客和訪客進入的地方，例如貯物

室、機房、員工廁所等等。  

?? 1996年耐火結構守則規定的所有樓梯，

包括與規定的樓梯相連的防煙廊。 

政府辦事處／ 1996 年耐火

結構  

?? 辦事處／1996 年耐火結構內讓公眾進入

的地方，例如警署的報案室、政府部門的

接待處。  

?? 門廊、大堂、走廊、廁所和食堂。  

?? 只讓員工進入的地方，例如辦公室、貯

物室、機房、員工廁所等等。  

?? 1996年耐火結構守則規定的所有樓梯，

包括與規定的樓梯相連的防煙廊。 

酒店  ?? 所有範圍，包括門廊、大堂、廁所、走

廊，以及餐廳、酒廊、商店及康樂設施等

酒店設施。至於客房，則應按照《設計手

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第 3.6 段的標

準。  

?? 不讓賓客、顧客和訪客進入的地方，例

如廚房、機房、員工廁所、辦公室、後勤

設施等等。  

?? 1996年耐火結構守則規定的所有樓梯，

包括與規定的樓梯相連的防煙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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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像火警警報系統的適用範圍  

樓宇類別／用途性質 欄 1— 信號必須覆蓋的範圍 欄 2— 信號無須覆蓋的範圍 

醫院、復康中心  ?? 所有範圍，包括病房、診症室、診所、

門廊、大堂、廁所、走廊及餐廳／食堂。

?? 不讓病人、留院病人、訪客進入的地方，

例如廚房、機房、員工廁所、辦公室、化

驗室、後勤設施等等。  

?? 1996年耐火結構守則規定的所有樓梯，

包括與規定的樓梯相連的防煙廊。 

公眾娛樂場所  ?? 讓公眾進入的所有範圍，包括座位範

圍、通道、廁所等等。  

?? 戲院／劇院內的舞台範圍和化裝間。  

?? 不讓公眾進入的地方，例如廚房、放映

室、辦公室、貯物室、機房、員工廁所等

等。  

?? 1996年耐火結構守則規定的所有樓梯，

包括與規定的樓梯相連的防煙廊。 

宗教崇拜場所  ?? 整個觀眾席和聖壇，包括通道和走道等

等。  

?? 不讓崇拜者和訪客進入的地方，例如辦

公室、員工廁所等等。  

?? 1996年耐火結構守則規定的所有樓梯，

包括與規定的樓梯相連的防煙廊。 

安老院  ?? 所有範圍，包括員工宿舍、診症室、通

道地方、公用通道和廁所。  

?? 只讓員工進入的地方，例如辦公室、貯

物室、機房、員工廁所、員工宿舍等等。 

?? 1996年耐火結構守則規定的所有樓梯，

包括與規定的樓梯相連的防煙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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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像火警警報系統的適用範圍  

樓宇類別／用途性質 欄 1— 信號必須覆蓋的範圍 欄 2— 信號無須覆蓋的範圍 

學校／教育機構  ?? 所有範圍，包括課室、禮堂、集會地方、

圖書館、活動室、食堂／餐廳、健身室、

門廊、大堂、走廊和廁所。  

?? 只讓員工進入的地方，例如辦公室、貯

物室、機房、員工廁所、員工宿舍等等。 

?? 1996年耐火結構守則規定的所有樓梯，

包括與規定的樓梯相連的防煙廊。 

體育設施  ?? 所有範圍，包括場地、球場、室內運動

場、觀眾看台、餐廳／茶座、通道地方、

公用通道和廁所。  

?? 不讓運動員、觀眾和訪客進入的地方，

例如機房、辦公室、貯物室、員工廁所等

等。  

?? 1996年耐火結構守則規定的所有樓梯，

包括與規定的樓梯相連的防煙廊。 

車輛總站及分站  ?? 所有範圍，包括泊車和等候範圍、站內

大堂、月台、通道地方、公用通道和廁所。

?? 不讓公眾進入的地方，例如機房、站內

辦事處、站長辦公室、員工廁所等等。  

?? 1996年耐火結構守則規定的所有樓梯，

包括與規定的樓梯相連的防煙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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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部 

暫緩警報傳送系統 

 本通函第 I I 部公布批准在火警偵測系統中加入暫緩警報傳送系

統的準則。  

2.  英國標準 5839﹕第 1 部分﹕1988 第 14.6 條載述應用暫緩警報傳

送系統的指引。除了應用於某些地方，如醫院、護理院或疏散人群有

特別困難的地方之外，其他可考慮加入第 14 .7 條有關延遲傳送火警

訊號的規定。在符合這兩項條文規定的情況下，在本港應用這系統的

規定如下﹕  

(i)  容許首先延遲一分鐘，以便用人手操作控制設備，顯示正進

行調查。視乎個別情況，可決定是否批准再延遲不超過 5 分

鐘；  

(ii)  由自動偵測器觸發的警報狀態，不應導致火警警報響起或透

過界面聯繫啟動其他裝置，例如防火捲閘、防火閘的電熱連

結、排煙系統等等。然而，如果在延遲期間發覺確實發生火

警，用人手操作控制台或使用手動火警警報裝置，可使火警

鐘立即響起和傳送警報；  

(iii)  為免引起疑問，無論任何時候使用手動火警警報裝置觸發警

報狀態或啟動花灑流量掣，都不應延遲或阻止火警鐘響起和

傳送警報。  

3.  在火警偵測系統加入暫緩警報傳送系統及／或延遲傳送裝置的

申請，須就每一宗個案獨立提出，並會按個別情況獲批准。有關申請

應連同下列資料遞交，以便本處考慮﹕  

(i)  裝有火警偵測系統的處所的簡單描述，例如樓層層數、樓面

總面積、一般用途等等。  

(ii)  有關處所裝設的所有消防裝置一覽表，並須具體說明自動偵

測器的數目／類型，以及透過界面聯繫觸發的操作。  

(iii)  簡單描述有關處所的管理情況，包括消防安全／保安人員的

人手、控制台的監管、緊急程序、通知負責人員調查自動警

報信號的方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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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申請延遲警報的時間 (首先可延遲一分鐘，其後最多只可延

遲 5 分鐘 )和理由。  

4.  申請人獲准應用這些系統後，須繼續遵守消防處處長訂明的條

件，主要是關乎獲派負責有關處所安全運作的最低限度人手。個別申

請人如認為有需要，可諮詢其保險公司有關安裝這些系統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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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部 

水霧系統 

 

 水霧系統不會損害環境，而且已有很多關於使用這系統撲滅 A

類和 B 類火警的記錄。我們已根據二零零零年版的美國國家防火協會

標準 750，檢討這系統是否適用於香港。檢討結果是，雖然沒有一套

全面的規定和規格，規管這系統的設計、安裝和保養，但仍可在香港

使用。  

2.  因此，現准許在香港按照下列準則使用水霧系統﹕  

(i)  必須事先獲得消防處牌照及審批總區政策課批准，而且申請使用

的水霧系統必須列於認可測試機構發出的名單內。  

(ii)  系統的保障和安裝設計必須由一名合資格人士認可，這名人士必

須為根據香港法例第 409 章註冊的屋宇裝備或機械工程專業工

程師，或具備消防處處長認可的資格，例如系統製造商。  

(iii)  水霧系統首次安裝後，如因為修理或保養而改動系統亦必須由一

名合資格人士認可。  

(iv)  由於水霧系統是一種消防裝置，因此所有安裝、修理和保養工

程，都必須由一名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並簽發證明書。  

(v)  本處會按個別工程項目，考慮是否認可水霧系統，這系統的初步

應用只限於保障機房的安全。  

 


